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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何家驄（主席）

鄭永安（最高行政人員）

何智凌

非執行董事

梁志漢

獨立非執行董事

卓育賢

程國灝

譚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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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y Trust (Cayman) Limited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240

網站
www.sunley-fd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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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下列本公司連同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 638,266 182,315
銷售成本 (556,698) (151,202)

    

毛利 81,568 31,11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568 122
行政開支 (15,337) (13,196)

    

經營溢利 7 67,799 18,039
財務成本 8 (2,454) (1,793)

    

除所得稅前溢利 65,345 16,246
所得稅開支 9 (8,874) (2,87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及全面收益總額 56,471 13,375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10 18.8 5.9
    

股息 11 –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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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300,913 246,585
遞延稅項 – 71
商譽 12 13,022 13,022

    

313,935 259,678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227,776 163,836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4 30,503 21,30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8,293 58,095

    

406,572 243,232
    

資產總額 720,507 502,910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 3,000 3,000
股份溢價 57,320 57,320
其他儲備 97,897 97,897
保留盈利 148,196 112,725

    

權益總額 306,413 270,94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5 88,332 88,305
遞延稅項 23,406 23,880

    

111,738 11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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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210,083 63,080
借貸 15 80,454 53,665
應付稅項 11,819 3,038

    

302,356 119,783
    

負債總額 414,094 231,968
    

權益及負債總額 720,507 502,910
    

流動資產淨額 104,216 123,44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18,151 383,127
    



中期報告 2013/2014  0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附註17）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股本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結餘 – – 39,193 58,714 67,544 165,45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13,375 13,375
       

與擁有人之交易：

 於集團重組時發行股份 10 – (10) – – –
 股息 – – – – (20,000) (20,000)

       

10 – (10) – (20,000) (20,00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結餘 10 – 39,183 58,714 60,919 158,826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結餘 3,000 57,320 39,183 58,714 112,725 270,942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56,471 56,471
       

與擁有人之交易：

 股息（附註11 (ii)） – – – – (21,000) (21,000)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結餘 3,000 57,320 39,183 58,714 148,196 30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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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經營產生的現金淨額 142,748 6,727
已付稅項 (496) (573)
已付利息 (2,454) (1,79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39,798 4,361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4,819 9,2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1,236) (45,01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6,417) (35,814)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新訂融資租賃 23,522 24,676
提取銀行借貸 37,021 7,785
償還融資租賃 (19,388) (7,450)
償還銀行借貸 (14,338) (2,083)
已付股息 – (20,000)

   

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 26,817 2,92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90,198 (28,52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095 46,60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8,293 1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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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新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於香港及澳門從事基建業務及機械租賃業務。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Join 

Together Management Limited，其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擁有控制性權益，並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梁志漢先生（「梁先生」）及何家驄博士（「何

博士」）（統稱「控股股東」）擁有。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作第一上市。

除另有說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千港元」）為呈列單位。本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批准刊發。

2. 呈列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

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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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
除下述者外，為編製本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中期

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

表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之現有準則之新

訂或經修改準則及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合併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

 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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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該等新修訂後之影響，認為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

大影響，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亦無任何重大改變。

以下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本集團亦尚未提早採用：

於本集團
以下或之後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修訂本）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投資實體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 — 抵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披露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

 會計法之延續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費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本集團將於首次應用期間採納該等修訂及詮釋。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

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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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4. 財務風險管理
(a)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業務面臨多種財務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包括所有年度財務報表所須的財務風險管理資

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自上個財政年度以來，概無風險管理政策變動。

(b)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的政策是定期監察當前及預期的流動資金需求及債務契諾合規，以

確保維持足夠現金儲備及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充足融資，以滿足短期

及長期的流動資金需求。管理層相信，由於本集團有足夠已承擔信貸工具為

營運融資，故並無重大流動資金風險。

(c) 公平值估計
有關該等資產及負債期限短，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及銀行結餘的賬面值減去減值撥備，乃其合理概約

公平值。

有關該等借貸的利率為市場利率，借貸的賬面值為其合理概約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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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5. 重要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影響應用會計政策以及資產及負

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存在

差異。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應用之重要會計估計及判斷與截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6.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正常業務過程中的建築合約的合約總收入及機械

租賃收入。各期內已確認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建築合約收入 638,255 178,353
機械的租金收入 11 3,962

   

638,266 182,315
   

已確定本公司的董事會為主要經營決策者。董事會視本集團的業務為一個單一經

營分部，並據此審核財務報表。因此，分部資料並無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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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7.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乃扣除下列項目後達至：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成本

 建築材料成本 251,829 78,785
 分包費用 224,719 33,15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5,146 30,665
自有資產折舊 12,002 6,116
融資租賃下的資產折舊 11,211 9,751
法律及專業費用 386 1,441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金 1,039 971

   

8.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 258 51

融資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2,196 1,742
   

2,454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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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9.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分別就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稅率16.5%及12%計提香港利得稅及澳門所得稅撥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4,732 2,091
 — 澳門所得稅 4,545 –
遞延所得稅 (403) 780

   

所得稅開支 8,874 2,871
   

10.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相關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計算。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已發行股份之影響作出追

溯調整，該影響有關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之重組及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之普通股資本化發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56,471 13,375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300,000 225,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8.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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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0. 每股盈利（續）
攤薄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付，特別（附註 (i)） – 20,000

附註：

(i) 根據各別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的決議案，若干組成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於本
公司股份發售前宣派有關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特別股息20,000,000
港元，該金額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支付。

(ii)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本公司董事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7港仙，總值21,000,000港元，已於二零
一三年九月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並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支付予本公司
股東，及已反映為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保留盈利的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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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商譽

物業、廠房
及設備 商譽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246,585 13,022 259,607
  添置 81,236 – 81,236
  出售 (3,695) – (3,695)
  折舊 (23,213) – (23,213)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之期末金額 300,913 13,022 313,935
    

截至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172,427 13,022 185,449
  添置 45,014 – 45,014
  出售 (9,089) – (9,089)
  折舊 (15,867) – (15,867)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之期末金額 192,485 13,022 20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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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應收款項 138,086 111,220
保留應收款項 83,548 41,272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221,634 152,49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附註 (d)） 6,142 11,344

   

227,776 163,836
   

附註：

(a) 當對手方不能於合約到期時支付款項，貿易應收款項為逾期。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介於
十四至三十天。貿易應收款項以港元計值。

(b) 根據發票日期的合約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33,483 105,533
31至60日 – 561
61至90日 – 537
超過90日 4,603 4,589

   

138,086 111,220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33,483,000港元及
105,533,000港元的合約應收款項分別尚未逾期，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4,603,000港元及5,687,000港元分別已逾期但未減值。該等款項有
關來自近期無拖欠歷史的若干獨立客戶的合約應收款項，因此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保留應收款項尚未到期，及已根據各自合約條款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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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續）

(c)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內的其他類別資產並不包括減值資產。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擔保
抵押。

(d) 該金額主要指地盤及機械租賃按金。

14.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加應佔溢利減可預測虧損 535,891 168,368
減：截至目前的工程進度收款 (505,388) (147,067)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30,503 21,301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應收客戶合約工程的

墊款。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截至目前的工程進

度收款包括保留應收款項47,339,500港元及14,349,2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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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5. 借貸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

 融資租賃負債（附註 (b)） 88,332 88,305
   

流動

 銀行借貸（附註 (a)） 30,933 8,250
 融資租賃負債（附註 (b)） 49,521 45,415

   

80,454 53,665
   

總借貸 168,786 141,970
   

附註：

(a) 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有按現時最優惠利率或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年利率加2%至3%計息的銀行借貸。

銀行借貸以港元列值。

根據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之列報 — 借款人對有償還要求條款之有期貸款之歸
類」，銀行借貸分類為流動負債。根據償還計劃，銀行借貸將按以下日期償還：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29,137 6,440
1至2年 1,235 1,810
2至5年 561 –

   

30,933 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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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5. 借貸（續）
附註：（續）

(b) 融資租賃負債
由於已租賃資產的權利在拖欠情況下歸屬出租人，故融資租賃負債有抵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融資租賃負債總額 — 最低租賃付款
 — 1年內 44,942 39,232
 — 1年後但於5年內 100,484 102,604

   

145,426 141,836
融資租賃未來租賃支出 (7,573) (8,116)

   

融資租賃負債現有價值 137,853 133,720
   

融資租賃負債現有價值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49,521 45,415
1年後但於5年內 88,332 88,305

   

137,853 133,720
   

融資租賃負債以港元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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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5. 借貸（續）
附註：（續）

(c)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承諾銀行借貸（包括融資租賃負債）分別2,048,000
港元（按目前最優惠年利率計息）、765,000港元（按固定年利率2.5%計息）、9,421,000
港元（按固定年利率2.75%計息）及267,191,000港元（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年利率加2%
至3.5%計息）。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承諾銀行借貸（包括融資租賃負債）分別
189,000港元（按目前最優惠年利率計息）、322,000港元（按固定年利率2.5%計息）及
224,412,000港元（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年利率加2%至3.5%計息）。

該等承諾銀行借貸須每年檢討。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未提取銀行借貸為
110,63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82,953,000港元）。

該等銀行借貸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
總額分別為156,257,000港元及155,324,000港元的機器擔保。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80,963 55,221

建築成本預提款項 3,857 4,854

其他預提款項（附註 (d)） 4,263 3,005

應付股息 21,000 –
   

210,083 63,080
   

附註：

(a) 貿易應付款項與其公允價值相若，及以港元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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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附註：（續）

(b) 供應商授予的支付條款為自有關購買發票日期起計14至60日。

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10,455 36,432
31至60日 46,548 6,974
61至90日 17,699 9,847
超過90日 6,261 1,968

   

180,963 55,221
   

(c) 其他應付款項以港元列值。

(d) 其他預提款項主要來自員工成本撥備。

17.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300,000,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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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8.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各財務狀況表日期尚未撥備的未償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7,110 –
   

(b) 經營租賃承擔 —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各財務狀況表日期，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應付的最低租賃付款總

額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多於1年 5,207 2,270
1至5年 – 137

   

5,207 2,407
   

本集團為經營租賃下若干物業的承租人。該等租賃主要用於經營初始兩至

三年的時間，可於重新磋商所有條款時重續租約。概無租賃包括或然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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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9. 關連方交易
關連方為該等有能力控制、聯合控制或在作出財務或經營決策時能對其他方行使

重大影響力的人士。倘受限於共同控制或聯合控制，亦被視為關連方。關連方可

為個人或其他實體。

(a)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本集團有交易的關連方如下：

關連方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超怡集團有限公司 由本集團若干董事擁有的關連公司

實力集團有限公司 由本集團若干董事擁有的關連公司

(b) 以下概述根據本集團與關連方於正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達成的條款進行的

主要關連方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付以下租金
 — 超怡 143 143
 — 實力集團 143 143

   

28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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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9. 關連方交易（續）
(c)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薪金、工資及津貼 3,876 2,726
退休福利支出 46 42

   

3,922 2,768
   

20. 或然負債
(a) 於各財務狀況表日期，本集團有以下或然負債：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建築合約履約保證的擔保 22,583 14,122
   

(b) 待決訴訟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有九項對本集團作出的未解決人身傷害案件。該

索償有關本集團的僱員，其聲稱於受僱過程中在本集團建築場地期間受到

人身損害。該等索償由保險公司處理跟進及由強制保險保障。本公司董事評

估該案件，並認為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本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資料中並無就該等案件作出撥備。



中期報告 2013/2014  26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20. 或然負債（續）
(b) 待決訴訟（續）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對本集團提出兩項指控，而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就一宗於二零一二年三月發生的意外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屋宇署對本集團提出一項指控，指稱本集團未能為其於地盤工作的工

人提供一個安全環境及准許工作，以致在工地工作的工人受傷。截至批准本

財務資料日期，本集團並無就所有傳票答辯。下一次聆訊將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在裁判法院舉行。由於本集團相信，在盡可能合理程度下，其已為其

所有於地盤工作的工人提供安全環境，並將抗辯所有指控。倘若本集團並不

成功及被定罪，本集團或須支付最高達2,000,000港元罰款，而本集團的保
單並無保障。董事會認為管理層就有關三項指控的責任金額（如有）作出可

靠估計仍然為時尚早。此外，本集團控股股東已訂立以本集團為受益人的彌

償契據，就所有申索、付款、訴訟、傷害、償付款項及任何本集團因該等三

個程序而將產生或承擔的相關成本及開支提供彌償。倘本集團行使彌償契

據，該等彌償將作為控股股東的出資於權益確認進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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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有兩個主要收入來源，分別為建築業務及機械租賃。

建築業務
本集團承接的建築項目大概可分為地基工程及專門為樁基工程提供的附屬服務。本集團

承接香港及澳門公營機構（包括樓宇及基建相關項目）及私營機構的地基工程相關項目。

於報告期內，建築合約所得收益約為638,25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178,353,000港元）。該大幅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承接的建築項目的平均合約金
額增加。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已承接香港兩個位於元朗市地段及丹桂村路之大型地基項

目，以及位於澳門路氹的兩個大型地基項目。於報告期內，該四個項目的總合約金額約

為1,108,000,000港元，而該四個項目所得收益則約為483,000,000港元（佔建築合約所
得總收益約76%）。

機械租賃
除了承接建築工程外，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亦按短期基準向第三方機械公司及承建商租

賃若干閒置的機械，以盡量提高閒置機械的使用量。

於報告期內，來自機械租賃的收入約為1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3,962,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分配予建築工程的機械使用率增加，以及將予
租賃機械的閒置時間較短。

地區分類資料
地理上，香港仍然為本集團的主要市場，於報告期內佔總營業額的約69.6%（截至二零
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本集團視澳門為開拓業務的新興市場，並於報告
期內佔總營業額約30.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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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總營業額約為638,266,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
182,315,000港元增加約250.1%。這主要由於建築項目所得收益增長。

毛利率
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7.1%減少約4.3個百分點至報告期約
12.8%。主要原因為建築項目的溢利率受到報告期之建築材料成本及分包商收費相比二
零一二年同期增加所影響。

一般及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15,33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13,196,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約16.2%。這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增
加，包括董事酬金。

淨溢利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淨溢利約56,471,000港元，相當於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淨溢利約
為13,375,000港元增加約322.2%。該增加主要由於建築業務所得收益及毛利均大幅增加。

前景
除了鞏固香港的建築業務外，本集團將盡最大努力於澳門發掘商機。目前，本集團正承

接位於澳門路氹的兩個大型地基項目。

董事會認為，澳門的建築業務市場迅速增長，而本集團於不久將來將可大大受惠於積極

參與競投澳門建築項目。



新利控股有限公司29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債務及資產押記
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貸總額（包括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由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41,97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約168,786,000港元。所有借貸以港元計
值。銀行借貸利息以浮息計息。本集團目前並無利率對沖政策，而本集團持續監察利息

風險及於需要時考慮對沖任何過高風險。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之到期日情況披露於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5。

該等銀行融資由本集團的機械擔保，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該等機械的總賬面淨值分別約156,257,000港元及約155,324,000港元。

流動資金狀況、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透過股東注資、銀行借貸及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為流動資金及資本需求提供

資金。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48,29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58,095,000港元），當中約95.9%及約4.0%分別以港元及澳門幣持有。
現金及銀行結餘的餘下約0.1%以美元、歐元、澳元及人民幣持有。該增加主要由於經
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增加。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總計

息債務除以股東權益）約為55.1%（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2.4%）。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外匯
由於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澳門經營且絕大部分來自營運的收益及交易以港元及澳門幣結

算，而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及澳門幣計值，故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有足夠外匯

應付其匯兌需要。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因匯率波動而面臨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其經

營或流動資金，本集團亦未採納任何貨幣對沖政策或其他對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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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資本承擔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8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其他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20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其他或然負債。

機械採購合約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作為買方）

就買賣兩套履帶式起重機及配套設備與一名獨立第三方（作為賣方）訂立機械採購合約，

總代價為2,300,000歐元（相等於約23,299,000港元）。

由於就機械採購合約之相關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高於5%但低於25%，根
據機械採購合約預計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受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章下之報告及公佈規定所規限，但豁免股東批准規定。

有關機械採購合約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之公佈。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之修訂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經修訂以加入檢討本公司的董事

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該政策所制定的目標的執行進度為其權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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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概無發生重大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89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41
名）。本集團大部分僱員駐守香港。

本集團經參考現行市況及表現獎勵系統訂立其薪酬政策，並定期審閱有關政策。除強制

性公積金及內部培訓課程外，本集團亦根據個人表現評核而授予員工薪金增幅及酌情花

紅。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作為授予董事及合資格僱員的獎勵。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產生的總薪酬成本約為65,14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30,665,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就報告期建議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000,000港元）。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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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持有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列入本公司遵

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保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何家驄博士

 （「何博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225,000,000 75%

梁志漢先生

 （「梁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225,000,000 75%

附註：

此等股份由Leading Win Management Limited（「Leading Win」）持有，而Leading Win由
Join Together Management Limited（「Join Together」）擁有70%。Leading Win的餘下股權
由鄭永安先先生（本公司董事）、黃靈先生及崔國健先生各自分別擁有10%。梁先生及何博士
分別擁有Join Together已發行股本的70%及30%。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梁先生
及何博士被視為或當作於Leading Win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梁先生及何博士亦
為Leading Win及Join Together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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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何博士 Leading Win 受控制法團權益 1,680 21%

梁先生（附註） Leading Win 受控制法團權益 3,920 49%

鄭永安先生 Leading Win 實益擁有人 800 10%

何博士 Join Together 實益擁有人 3 30%

梁先生（附註） Join Together 實益擁有人 7 70%

附註：

梁先生持有Leading Win及Join Together三分之一或以上的表決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梁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Leading Win及Join Together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列入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保存的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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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
記錄，下列人士（不包括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中的好倉

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Leading Win 實益擁有人（附註1） 225,000,000 75%

Join Together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225,000,000 75%

何淑馨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3） 225,000,000 75%

吳紫玲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4） 225,000,000 75%

附註：

(1) Leading Win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Join Together擁有70%股權。
Leading Win的其餘股權分別由鄭永安先生（本公司董事）、黃靈先生及崔國健先生各自擁有
10%。梁先生、何博士、鄭永安先生、何智凌先生及崔國健先生為Leading Win的董事。

(2) Join Together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擁有Leading Win 70%股權，而
Leading Win擁有本公司75%股權。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Join Together被視為或
當作於Leading Win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何淑馨女士為梁先生的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何淑馨女士被視為或當作於梁
先生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吳紫玲女士為何博士的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吳紫玲女士被視為或當作於何
博士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獲悉任何其他人士（不包括

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載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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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吸引及挽留優秀人

士，並向該計劃下的合資格參與者提供額外獎勵。根據該計劃，董事會可全權酌情以該

計劃的條款向本集團任何僱員（全職或兼職）、董事、顧問、諮詢人、主要股東、分銷

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夥伴及服務供應商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股

份」）的購股權。該計劃自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起十年內有效，惟須受該計劃所載提早

終止條款所限制。

授出購股權的要約必須於要約提出之日起計七日內（包括該日）接納。購股權承授人於接

納授出購股權的要約時應付本公司的金額為1.00港元。根據該計劃授出的任何購股權所
涉股份的認購價將由董事會全權釐定並知會參與者，並須為以下各項之較高者：(i)於購
股權授出當日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收市價；(ii)緊接授出購股權當日前五個營
業日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平均收市價；及 (iii)購股權授出當日股份的面值。

本公司將有權發行購股權，惟將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所有購

股權獲行使時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上市日期已發行股份的10%。本公司可於取
得股東批准及根據上市規則發出通函後隨時更新該限額，惟根據本公司所有購股權計劃

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當時已發行股份

之30%。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授予各參與者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購股權）
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之1%，除非獲本公司股東
批准及根據上市規則發出通函。

購股權可根據該計劃條款於董事會釐定的期間內隨時行使，惟有關年期不得超出購股權

授出日期起計10年，並須受該計劃的提早終止條文所規限。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該計劃可予發行的證券總數為3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10%。

自採納該計劃之日起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概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註銷或失

效及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該計劃項下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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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報告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所有適用守

則條文。

董事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

認，彼等於整個報告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載列的所需準則。

董事資料更新
獨立非執行董事譚德機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獲委任為金彩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

號：01250）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獲委任為毅信控股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01246）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兩間公司之股份均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譚先生已辭任奧亮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547）獨立非執行董事，由二零一三年八
月九日起生效，該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上文所披露之資料外，於報告期內並無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規定予以披露
之其他資料。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資料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守則設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並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我們的

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程序及與我們的獨立核數師維持恰當的關係。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德機先生（主席）、卓育賢先生及程國灝先生

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中期報告，並確認本中期報告已遵守所有適用規則及規例，包括但

不限於適用會計準則及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家驄

香港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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